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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杨检您好。近年来您一直在学校担任法治副
校长，在此期间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对于青少年法
治教育又有哪些思考？

杨劲松：你好，嘉兴检察机关长期以来十分重视“法治

进校园”工作的落实。2019年6月，嘉兴整合检察、法院、

公安、司法、教育、团委六部门资源力量，以集中巡讲为主、

法治副校长常规巡讲为辅，在全市各中小学校有计划地开

展巡讲活动，确保在三年内实现对全市中小学校的法治巡

讲全覆盖。

目前两级检察院检察长均在各地担任法治副校长，利

用开学季走进校园，开展法治教育活动30余场，覆盖师

生、家长达2.5万余人。其中，海宁市检察院获评“法治进

校园”全国巡讲活动表现突出单位。

我自上任以来，担任嘉兴三中的法治副校长已有近

两年时间。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老师，从小在校园长大，来

到学校自然有一种亲切感，担任法治副校长更加拉进了

我与学校、与孩子的距离。我发现有些犯罪分子也有过

很美好的学生时代，也曾是优秀学生，但是因为不懂法，

沾染上了一些坏习惯、结交了一些坏朋友，逐步沦为失足

青年，着实令人痛心和惋惜。因此，给在校学生上法治

课，讲解法律知识，进行法治教育，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我觉得非常必要。

主持人：2018年6月，嘉兴市在全省首创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您能谈谈2年多来，
嘉兴市检察院如何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未成年人保
护机制优势，结合到检察工作中来的？

杨劲松：嘉兴市委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未成年人

保护极为重视，2018年6月率先在全省推动成立了嘉兴市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就设在嘉兴市检察院，专门负责推进实体化运作。各县（市、

区）同步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均设在检察院，由此开启了全

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格局。

一方面，我们主动适应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要

求，与其他职能部门联合推进预青未保工作。由市预青未

保办、市检察院牵头，定期组织召开领导小组会议、31家

成员单位例会、重点成员单位交流会，持续加强工作交流

和沟通联系。同时，在机制建设、协作配合方面进一步形

成合力，构建和完善未成年人防护体系，先后联合市委宣

传部、市委政法委、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市妇联、市教育

局等单位建立受侵害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机制，解决侵害未

成年人案件发现难、干预难、追责难等实际问题；推动建成

中小学家长学校，将法治教育纳入中小学家庭教育；开展

“护校安园”“法治进校园”全市巡讲等活动，持续深入推动

中小学生法治教育。

另一方面，我们建立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全方位开展预

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如依托“拾星者”“芯悦”等一批社

工事务所，开展对涉罪未成年人“全流程”观护帮教，2019

年以来已观护帮教413名涉

罪未成年人。探索罪错未

成年人分级干预、临界预

防，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进

行心理疏导。在预防青少

年违法犯罪、困境儿童帮

扶、社区治理及志愿服务等

方面参与社会治理，推动成

立全市首家青少年事务社

工学院，聘请专家担任特聘

督导，孵化10余个可借鉴

有成果的社工项目等，推进

社会支持体系更加健全完

善。2019年，桐乡市检察

院荣获浙江省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试点单位。

夏雪点评：
嘉兴市的预防青少年

犯罪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实践，围绕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预防问题，不断创新

保护制度，落实国家责任，

营造了良好的未成年人成

长环境，契合了顶层制度设

计。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

订结果，证明嘉兴市各级检察机关在内的多家单位，此前

全方位实施和优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显

著的工作成效也为立法和各地实践提供了很好的蓝本。

主持人：近年来，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时有发
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请问针对性侵未成
年人问题的预防与保护，嘉兴市检察机关有哪些亮点举措？

杨劲松：一方面，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督促相关部

门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措施，联合公安、法院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对办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进行共同研究，在法律

适用、量刑情节等方面达成共识，依法从严提起公诉，严惩犯

罪行为；依法支持相关单位和人员，向法院申请撤销有严重

监护侵害行为的监护人资格；运用立案监督、追诉等检察监

督手段，规范和加强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监督。

另一方面，整合社会资源，加强共同协作。制定预防

和惩治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工作责任清单，不断

完善性侵害未成年人惩防体系；先后联合市教育局、市妇

联等单位建立预防校园性侵害犯罪、女童保护等工作机

制，联合市民政局等单位发出通知，共同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对困境、留守儿童的保护救助工作。

此外，我们还畅通12309检察服务热线，结合妇联

12338妇女维权服务热线、团委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

拓展未成年人利益诉求渠道。吸纳专业人员、志愿者以及

社会组织等力量，做好青少年心理疏导、纠纷调解、法律帮

助等工作；深入推进教育、民政、卫健部门共同落实“一号

检察建议”、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强制报告制度和教职

人员入职查询等制度。

夏雪点评：
近年来多起儿童性侵案件的发生，暴露了法律制度的

薄弱环节。未成人保护法的修订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颁行21年来首次重大修订，很好地弥补了漏洞，对潜在的

违法犯罪者起到威慑警示的作用。

嘉兴市检察机关依职权加强法律监督，制定预防和惩

治犯罪的专项工作责任清单，完善性侵未成年人惩防体

系；整合多主体、多层次、多方位渗透式的保护方式，对不

同类型的未成年保护对象形成保护网络。总体上做到了

未成年人保护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相结合，理清了新修订

两法前一直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的空间交叉问题，有利于合

理细化相应的预防体系，更加科学地完善全方位保护措

施，契合未成年人保护整体要求。

主持人：日前，全国检察机关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
议召开。会议强调，检察机关要把贯彻实施民法典与修改
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机贯通衔接，紧密结合持续落实
“一号检察建议”，更好地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综合治理。随
着“一号检察建议”的推进落实，下一步，嘉兴市检察院将
有哪些新举措，来继续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杨劲松：嘉兴市检察院将会同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

市教育局等13家单位建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人

员入职查询制度；在出台《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强制报

告工作指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报告载体，加大侵害未

成年人惩防力度，建立旅馆、酒店等接纳未成年人强制登

记制度和异常情况强制报告制度，组织开展对报告主体的

专项培训，指导报告主体人员落实强制报告责任。

在监护方面，检察院将立足检察办案，通过检察建议、

工作协调机制，督促职能部门落实紧急情况下对未成年人

临时生活照料，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临时监护、

长期监护等规定；对监护缺失、监护不到位的家长，责令接

受家庭教育指导。

在未成年人权益遭受侵害的司法救济方面，检察院将

积极有效履职，特别是支持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依法行

使损害赔偿请求权。

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检察院将通过检察

建议、公益诉讼等方式积极开展法律监督，推动利用网

络、手机应用程序非法收集、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问

题的治理。

嘉兴市检察院检察长杨劲松：

构建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
本报记者 李小文 赵妍
通讯员 钟华 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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